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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史
55 康德的伦理学
作者：惠顿学院的亚瑟·霍姆斯博士

今天我们来探讨康德的伦理学。首先，我想提醒各位，在《实践理性批判》的结尾，也就是他的第一批判的结尾，康德指出，即使就他所谓的教义信念而言——即我们能够从形而上学和理性的角度认识的事物——我们也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然而，基于伦理学，我们或许能够理性地肯定上帝的存在。

因此，在关于纯粹理性的第一重批判和关于实践理性的第二重批判之间存在着自然的过渡。有时人们会说，第一重批判针对的是我们的认知能力，第二重批判针对的是我们的意志能力，而第三重批判，即关于判断力的批判，则针对的是我们的情感能力。好吧，也许是这样，但无论如何，正是在第二重批判中引入了道德意志、道德责任、道德义务等等概念。

现在，先说明几点。首先，有人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解读，康德都是一位道德实在论者。也就是说，他坚持认为存在客观的道德真理，关于客观的道德品质，存在客观真实的道德区别，区分着对错、美德与恶习。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一位道德实在论者，一位客观主义者。他著名的绝对命令（我们将要探讨的内容）告诉我们如何区分对错。然而，他的道德实在论与18世纪后期其他一些人的关注点非常契合。

从某种意义上说，18世纪可以被描述为一个道德危机时代，因为科学革命，特别是哥白尼物理学革命之后，自然而然地转向了机械论科学。这种科学摒弃了目的论，因此也摒弃了将善视为包罗万象的理想，而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力图效仿这种理想。

结果是，在科学革命之后以及革命期间，人们一直在摸索一种新的方法来处理伦理问题。我们在培根身上看到了功利主义的雏形，笛卡尔身上也有类似的体现，即关注什么才是有效的。托马斯·霍布斯则发展出了更为复杂的理论体系，18世纪的人们认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享乐主义者，一个完全的决定论者，丝毫不承认人类存在任何善意或仁慈。

那是十八世纪人们对霍布斯的解读。当我们讨论他时，我想我指出过，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的关切中也蕴含着仁慈之意等等。

18世纪的人们也称他为彻底的无神论者。这显然并非事实。但无论如何，这种对霍布斯的解读引发了18世纪哲学家们对道德客观基础的极大关注。

你看，这是对道德现实主义的关注。你还记得吗？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一个举措是剑桥柏拉图主义。另一个举措可以说是约翰·洛克试图将自然法和人法建立在人类理性本质之上的努力。

我今天早上读了一些书。我发现洛克和拉尔夫·卡德沃斯的女儿关系非常密切，而卡德沃斯是剑桥大学柏拉图主义者的领军人物。你看。

剑桥柏拉图主义的否定。但与此同时，他也和他们一样，关注伦理学的客观基础。这同样也是那些道德感哲学家们的关注点。

像巴特勒、亚当·斯密、沙夫茨伯里和哈奇森这样的人，我们只是顺带提了一下。沙夫茨伯里出身于一个洛克曾担任家庭教师的家庭。因此，洛克是后来发展出道德感哲学的沙夫茨伯里的家庭教师。

沙夫茨伯里拒绝了洛克的伦理学方法，他想要一种更为明确的伦理观。于是，道德感的概念应运而生。据说，大卫·休谟深受道德感思想家的影响。

事实上，有一种解释，一种近十年来发展起来的解释，认为大卫·休谟深受道德感哲学家的影响，以至于他也和他们一样关注伦理实在论。我们之前讨论他的时候，我曾指出他是一位伦理主观主义者。也就是说，判断某件事是对是错，仅仅取决于人们对它的感受。

但根据这种新的解释，这些道德感受、道德情操仅仅是我们用来识别客观事物本质的标志。这种对休谟的解释主要基于休谟关于美德与恶习区别的一些论述，这些论述听起来像是他在谈论个体、人类的客观特质。因此，如果美德与恶习是客观特质，那么它们之间就存在客观差异，至少在道德特质的层面上，就具有了道德的客观性。

因此，道德实在论是18世纪思想家们非常关注的问题。同样，伊曼努尔·康德是一位坚定的道德实在论者，他试图避免机械论科学及其因果决定论可能带来的某些伦理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无疑会削弱个人的道德责任及其隐含的主观主义含义。康德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来论述伦理学的。

如今，他对伦理学的研究方法与他对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惊人地相似。在形而上学中，他考察的是认知能力，即先验结构，也就是塑造我们思考、理解和感知事物方式的主观结构。而在对实践理性的批判中，他同样是在探寻我们带入道德思考的心理结构、主观结构或原则。

问题在于，我们思维的这些结构是否纯粹是主观的，就像形式和范畴那样，还是它们具有任何客观对应物。因此，当主观结构包含某种责任感，即对道德法则的尊重时，问题就变成了是否存在客观的道德法则。你看。

尽管他得出结论，认为科学和形而上学中使用的形式和范畴纯粹是主观的，但事实证明，伦理学中使用的范畴是客观的。也就是说，存在客观的对应物。客观的道德义务是存在的，是非对错之间存在客观差异，客观的道德法则也是存在的。

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说，他是一位道德实在论者。要理解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就必须认识到他再次看到了伦理判断的综合先验本质。因此，伦理判断涉及两种输入信息的融合。

一方面是经验输入，另一方面是某种先验原则。所以，当我们说偷窃是错误的，我们得到的是对偷窃这一行为的经验描述，而错误或不正当的概念则是先验原则。

因此，我们得到的是在道德反思和道德意识中引入一个先验原则。一个应用于事实情境的先验原则。应用于……

并非隐含于其中，而是应用于实际情况。而这一先验原则，当然就是绝对命令。

现在，你可以在这本选集中找到一些关于这方面的初步选段。选集中关于康德的最后一小段文字。选集中的最后一篇文章，就此结束。

这并非出自他对实践理性的批判，而是出自他关于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在入门课程中读过这部分内容。请记住，他首先指出，世上只有一样东西是绝对的善。

也就是说，一个 善意。善意。重点在于意图。

论动机。论性格。论个人的内在性情。

只有内在道德倾向的善良才能被毫无保留地视为善。毕竟，我们的天性可能会被扭曲、转移或败坏。我们的欲望也可能是自我放纵的。

本身并不是好事或正确的事。它可能会被误用。

所以他明确区分了倾向和责任感。因为倾向是指向经验对象的。明白吗？一方面是倾向，另一方面是责任感，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

责任感源于先验原则。欲望则追求经验上的满足。而道德品质则蕴含于前者之中。

他用另一种方式区分了这两者，即假言命令与绝对命令的区别。嗯，你应该知道假言命题和绝对命题之间的区别。

假设性的论证是不确定的。如果你想要这个，那就去做。这会是一种假设性的道德三段论。

如果你想要这个，那就去做。这样，假设性的命令就面向目标、结果、后果、倾向和欲望。明白吗？而且它们并非绝对正确。

另一方面，绝对命令一点也不含糊不清。你看，绝对命令毫不含糊地告诉你什么是正确的。所以，尽管他一开始说唯一无条件的善是出于意志感而行动，但他随后发展出了完全无条件的命令这一概念。

是的，这是一种善意，是出于对职责的尊重而行事，而不仅仅是履行职责。康德并不是说，尽你的职责。嗯，他并不是这么说的。

因为他非常清楚，你履行职责的动机可能并不正确。比如，你遵守限速是因为后面跟着一辆警车。这没有任何道德可言。

你明白了吗？但他所追求的，是出于对职责的尊重而履行职责。然后他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点。他将这种理念称为常识道德。

因为实际上，这正是许多普通人都能立即描述的那种普遍现实。但他继续以更具哲学性的方式阐述这一现实，试图阐明他的绝对命令，他将其以三种形式呈现。其中一种通常被称为普遍性原则。

第二点如今被称为尊重人格原则。第三点被称为意志自主权，或称独立意志。下面分别简要介绍一下这三点。

普遍性。即你应该始终按照准则行事。准则是一种道德规则。

根据一条你可以将其视为普遍道德法则的准则，永远按照你可以将其视为普遍道德法则的准则行事。对此，已经发展出两种解释。

一种是，它是否具有可执行性？也就是说，它是否能被所有人认可为具有道德约束力？即普遍性。另一种更常见的解释是，从逻辑上讲，这是否可行？现在，逻辑上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这样做会自相矛盾。

所以，如果你无法从逻辑上将其视为普遍的道德法则，那是因为它最终会成为一条自相矛盾的法则，一条自我挫败的法则。例如，如果你明知自己不会偿还，却仍然试图借钱并承诺在某个日期前还款，那么实际上你根本没有履行承诺的意图。

现在，你所遵循的这条准则，如果普遍化，就相当于每个人都可以随意做出承诺而无需重新审视自身。首先，你实际上并没有做出承诺。你做出的承诺并非真正的承诺。

其次，你正在通过普遍法则摧毁整个承诺制度。承诺这种东西将不复存在，因此这条法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所以，绝对命令就是这样表述的。

这种表述的问题在于，它提供的是负面标准，告诉你什么不能做，而不是正面标准。是负面标准，而不是正面标准。然而，康德接着提出了第二种表述，如今被称为尊重人格。

他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始终——这里蕴含着普遍适用性——始终把人视为目的本身，而不仅仅是手段。永远不要把人仅仅当作手段，而要始终把人当作目的本身。

他并不是说要把人当成工具。我们一直都在这么做。你现在利用我来获得一些功劳。

我利用你来谋生。是的，他并没有说这错了。但他想说的是，在我们利用他人的同时，也要把他们视为自身具有价值的人。

为什么呢？嗯，因为他们一如既往地都是有理性、有道德意志的人。没错。所以，这其实是将我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普遍化了，那就是希望自己作为一个理性的人，能够做出道德抉择，并受到尊重。

人的重视已在当代医学伦理和商业伦理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它起源于芝加哥大学，该大学现已关闭，但其理念仍然存在。

他提出的原则是这样的：如果我要求别人尊重我的人生规划，那么出于一致性，我也应该尊重你的人生规划。我为什么要求别人尊重我的规划？因为我是一个理性、有自主意识的人。你看。

所以他主张采用他所谓的“通用一致性原则”。通用一致性原则，简称PGC。

人格尊重的普遍化。这是表述绝对命令的第二种方式，显然，它具有更积极的应用前景。然而，在我看来，其中的难点之一在于，尊重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实际上取决于你如何定义“人”。

如果你不满足于仅仅将人定义为理性存在，而是认为人格的概念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那么就需要对此进行详细阐述。而我倾向于认为人格的概念确实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因此，这是一种不完整的伦理学。

第三种形式的绝对命令涉及他对自主意志和他律意志的区分。他律意志是指受他律支配的意志。他律。

受他人支配。自主当然意味着自我管理。自主的意志就是自我管理的意志。

他的观点基本上是，绝对命令要求你出于自己的善意行事。你看，这又回到了那个概念上来。这是一种自由的行为，是自我决定的，是出于你自己的意志，而不是被他人的欲望和期望所支配、驱使，随波逐流，屈从于社会压力，追随自己的欲望，而不是出于自由意志，被自己的倾向所奴役。

这就是基本区别。但这和他之前说的没什么关系。他之所以受到批评，正是因为这种程度的自主权，而这种自主权本应受到规范。

例如，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的罗伯特·亚当斯提出了第三种选择，他称之为神权意志。这是一种由上帝支配的意志。一种神权意志。

康德是否真的会允许，或者是否有意如此，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是上帝的法则。因此，这或许是他会乐见的方向。

总之，他谈及自主意志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重申出于自愿履行职责而行动与仅仅追随欲望、屈服于外在影响之间的区别。这就是他的绝对命令。他的确也谈到了对所谓“目的王国”中人的尊重。

也就是说，如果你把人当作目的而非手段，你实际上是在倡导社会应该是一个目的王国。比如说，一个所有人价值平等的王国。这就是他强调人权的根源。

鉴于此，他提出了他所谓的“国际联盟”。伍德罗·威尔逊的灵感就来源于此，直接来自伊曼努尔·康德。康德写了一本书，还有一本名为《永久和平》的小册子，其中就提出了这个观点。

你看，理性的人们出于善意，应该彼此缔结契约，即契约安排，采取契约论的方法。因此，对人的尊重引出了目的王国的概念。在他那本我们稍后会谈到的宗教著作中，他将这个目的王国简单地称为上帝的王国。

你看，他认为这就是圣经中关于上帝之国的概念。好的。

有什么要补充或疑问吗？我觉得这很简单，只要你了解他的意图就行了。大卫？是的。他……你看，唯一无需任何附加条件的好东西就是善意。

由此可见，真正具有道德价值的行为，唯有出于责任感而采取的行动才算得上是正当的。并非因为有人拿着逮捕令站在你身后，或者仅仅因为你养成了不假思索的习惯，就应该放弃履行责任。

你也不能因为室友想出去玩就逃避你的责任。不，待在那儿读康德。

例如，基督徒祈祷上帝改变我的欲望，让我想要成为……哦，如果你的欲望改变了，他会非常高兴的。你看，他的观点是，出于欲望而行动是决定性的。

现在，让我继续阐述这一点。他在对道德自我的分析中，或者说在对道德经验的分析中，所论证的是，当意志出于责任感而理性地行动时，它就是自由的。意志在责任感的引导下，受理性的指引而行动。

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愿意，而不是……如果一个人并非出于善意行事，而只是随心所欲，那么他的行为就处于经验层面，机械论科学的因果机制开始发挥作用。所以，当你只是随心所欲地做事，比如不加思考地吃东西，不加思考地回应，打断必须做的事情，只是随便吃点东西，你的行为更像是动物而非理性的人。你看。

所以他想表达的是，如果你只活在感官层面，追求欲望、倾向、情绪和感觉，那么你就失去了自由，你没有活出人应有的样子。虽然欲望本身可能并不坏，行为也可能并不坏；但他关注的是人的道德品质。

唯一无需任何附加条件的好东西就是善意。哦，你知道，他在这里受到了批评。没错，他是普鲁士人。

我不明白这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批评。但很多英国作家都谈到他身上的普鲁士血统。他终身未婚。

是啊，这位单身汉非常自律。每天早上他走到大学门口的时候，邻居们都得把闹钟调好。

就是那种人。我认为，这背后隐藏着一种感觉，我怀疑这也是你问题的核心，大卫，那就是出于责任感而忽略欲望——尤其是上帝赋予的欲望——这种想法本身就带有某种不完整的人性。

或许是经过救赎而转变的欲望。是的。嗯，我认为为他辩护的一点是，他承认我们天生渴望幸福。

他明白这是上帝赋予的对幸福的渴望。问题是，在今生，这两者无法兼得。你看，有太多阻碍我们实现这一点的因素。

我们自身和外界都会不由自主地相信对幸福的渴望。而这正是之后种种推论的根源所在。皮特？是的，他并不是说我们总是如此。

他非常明确地指出，有些人会违背自己的职责，做出相反的行为，并拒绝道德律。他试图将神学中关于人性堕落的论述融入自己的思考之中。问题在于，他是否做到了充分理解。

他的背景是路德教虔敬主义。克尔凯郭尔在这方面对他颇有微词。我指的并非他作为路德教虔敬主义者的身份，而是克尔凯郭尔认为他对人性过于乐观的看法。

后面还有一个人，对。你看，这个问题暗示他只是在说，尽你的职责。那么，如果你有相互冲突的职责该怎么办？但他不仅仅是在说，尽你的职责。

他的意思是，要出于责任感行事。所以，他对你问题的回答是，在相互冲突的责任之间做出选择时，你应该出于责任感而做出选择。你不会去做你更想做的那项责任。

你说你更倾向于这样做，因为这样做更容易。你履行了你作为一个理性人所认为的你应尽的职责。但这确实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

嗯，这取决于你是否尊重他人。假设他这么说，他可能会说，如果义务A与义务B冲突，而两者都是尊重他人的义务，那么在尊重当事人方面，哪一项更为重要。这样看来，他或许会从救生艇伦理的角度来论证。

你明白我说的“救生艇伦理”是什么意思吗？就是那种两个人可能丧命，但只能救一个的极端情况。你还记得你为什么说他是绝对主义者吗？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确是，嗯，人们常常这样认为，因为他不允许任何道德上的例外。不允许任何道德规则的例外。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对撒谎持绝对态度。在他看来，根本不存在可以辩解的谎言。我最初对你的问题的反应，是想起我最喜欢的一个比喻：如果你在1942年的阿姆斯特丹，盖世太保敲门要搜查你藏在阁楼里的犹太女孩，你会怎么做？

你会问，你会说谎吗？或者你会怎么做？不，我认为至少根据对康德的这种解读，他会说，不，你永远不能说谎。没错，正是如此。几年前，我们学校举办过一次访问哲学家项目，一位康德研究学者克里斯汀·科斯加德（Christine Korsgaard）来访，她当时在芝加哥大学，现在在哈佛大学。

她在一次讲座中论证说，康德并非那种意义上的绝对主义者。他会重构事实，使你不至于撒谎。你所做的，是尊重他人，并以一种不让真相暴露在他人面前的方式来对待那些侵犯他人的人。

差不多就是这样。我觉得重点是，是啊，你觉得这个问题很微妙，是吗？伦理学家通常会用两三种经典的方式来回答你这类问题。当职责发生冲突时该怎么办？第一种方法是按照职责的层级来处理。

然后由你来决定哪个更重要。这就是我之前说的“尊重他人更重要”的含义。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制定规则来规范道德规则的例外情况。

换句话说，你是在限定这条道德准则。所以，“不可说谎”只是对一条包含各种限定条件的更长道德准则的简略表述，也就是定义“说谎”的含义。

就像一些旧约学者对“不可杀人”这条诫命的解释一样，在当时的语境下，这条诫命包含着各种各样的限定条件。你必须结合上下文才能明白。

这并非一条绝对规则，而是一项有条件的规则。因此，我们很难确切地知道康德究竟在做什么。

一些康德专家就是靠争论如何用那种方式解读康德来博取名声的。你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吗？不知道。那你就不必为此烦恼了。

如果你出于责任感行事，你必须知道自己有责任感。不，你是问如何确定你的责任是什么吗？通过绝对命令。这就是你了解自己责任的方式。

你会遵循一条可以普遍适用的准则吗？你会出于对人的尊重而行动吗？你会出于自主意志而行动吗？这取决于你的认知。这取决于你的决定。不，他并没有给你一整套规则。

其实，伦理道德并不需要一本规则手册。你必须在没有规则可循的情况下做出道德抉择。这正是当今医学伦理和生物伦理的意义所在。

什么？不，道德思考是关于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如何影响我们的决策。或者说，如果我们试图制定我们应该遵循的道德规则。那么，如何制定这些道德规则呢？答案基于绝对命令。

再说一遍。没错。依据是绝对命令。

这里提到的先验原则，就是绝对命令。换个角度来看。你们有些人以前听我这样说过。

但我认为区分伦理讨论的四个层次很有帮助：个案、领域规则。

适用于特定道德责任领域的规则，例如禁止说谎的规则。总体原则，即适用于所有责任领域的原则。

适用于整个道德生活。然后是这些原则赖以存在的根基。那就是神学根基。

或者某种哲学基础，或者某种形而上学基础。在康德的例子中，这一原则就是绝对命令。

绝对命令。他可能有一条关于说真话的规则，这条规则是基于绝对命令的。

说谎是不尊重人的。我以为我可以用谎言欺骗你、蒙蔽你、操纵你。这不是尊重人。

所以这条规则就是基于此，并应用于具体案例。那么，在特定情况下，如何判断什么是正确的做法呢？通常我们会查阅规则。当然，也有一些道德准则。

圣经中有明确的道德教义。社会也有一定的道德标准。职业道德规范也同样存在。

无论它是什么。但是，当你试图制定这类规则，或者试图在规则层面处理道德义务之间的冲突时，你最终还是要回到总体原则的要求上来。我认为还有另一个因素会影响伦理讨论，我称之为背景信念。

背景信念。你知道，如果你在处理商业伦理方面的问题，那么你对工作、经济活动的意义和目的的潜在信念就会发挥作用。

如果你处理的是医学伦理问题，那么你对医疗目的的信念就至关重要。例如，有些文献从基督教视角出发，探讨了医疗行业不惜一切代价延长病人生命的态度。这里所说的代价不仅是经济成本，还包括病人所承受的痛苦。

犹豫不决。他认为，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死亡是应该接受的，而不是应该无休止地否认的。

而且，延长生命并非最高目标。这并非支持主动安乐死，而是反对在生命按自然规律已接近尾声时，采用非常规手段来延长生命。

关于范畴本身的问题。这些A4纸上的范畴能像形而上学那样客观吗？是的，你看，我今天一开始就谈到了康德作为道德实在论者的身份。

你看，这里说的绝对命令，不要叫它们类别。它只有一个绝对命令。这里用三种方式来表述它。

绝对命令是他区分对错的方式。明白了吗？他是在凭空捏造这种区别吗？不，这是他承认一种早已存在的区别的方式。明白了吗？道德上的对与错是两回事。

我们如何分辨孰是孰非？通过绝对命令。在我看来很奇怪，他一方面是道德实在论者，一方面又在形而上学领域相信现象论。啊，但他在第一部批判的结尾就告诉过你他会是。

好的，现在读一下第一篇评论的最后一部分。你还记得他谈到信仰，道德信仰与教义信仰的区别吗？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点上，他所谈论的只是道德经验。

道德经验发生在哪里？在心灵深处，在与欲望和倾向相关的道德义务的斗争中。换句话说，道德经验本身根本不是对时空世界的体验。明白了吗？因此，你们的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形式和范畴并不能强加于我们的道德思考之上。

你明白了吗？所以，正是在我们的道德生活，在人类精神的内在生活中，才有了一扇通往现实本质的大门。这就是为什么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是康德的产物。你看，这种转变是从观察科学的外部世界转向观察科学的内在世界。

那就是他的哥白尼式革命，对吧？没错。所以，哥白尼式革命的影响非常深远。还记得我们之前讨论过康德对19世纪唯心主义、浪漫主义等等的影响吗？嗯，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你也能感受到这种影响。

康德绝非浪漫主义者，但他常被称为伦理唯心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以伦理术语，以对错的界限来描述终极实在。他是一位伦理唯心主义者。

所以康德的上帝是一位道德神。如果每个人都拥有绝对命令原则，那岂不是也显得非常决定论吗？比如，人们会……不，不，通过先验方法对道德经验进行考察和分析而发现的这条绝对命令，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遵循它。

如果存在自由意志，你就可以背弃原则。明白吗？而这正是有些人所做的。弥尔顿的《失乐园》里，魔鬼说过什么来着？“邪恶，愿你成为我的善。”

你看，那就是邪恶的意志。那不是善意，那是邪恶。如果他不是个非决定论者，如果他不强调自由意志，你的说法就对了。

你就会成为一个决定论者。但这条原则并非决定你决策的原则。这条原则是理性在指导意志时可以遵循的原则。

你知道吗？嗯，等等，先别急着下结论，好吗？稍等片刻。目前，我们唯一能得出的结论是，这种道德经验独立于适用于形而上学的各种形式和范畴。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下推论。

你现在就能看出他是如何处理自由问题的了。意志自由是道德义务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说道德在于出于责任感而行动，那么，如果道德要具有任何意义，就必须存在出于责任感而行动的自由，这意味着意志自由。

所以，虽然他并没有证明意志自由的存在，但这却是他对道德经验、道德现象学的论述的一个推论。你看，如果他在义务问题上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拥有意志自由。我称之为推论。

这并不能作为证据。它似乎隐含在前面的内容中。但他更进一步。

如果说第一点是一种逻辑推论，那么第二点则是我们在伦理学的指引下得出的更多假设。额外的假设。也就是说，善意的实现——唯一内在的善——在今生实现善意，是永无止境的。

今生无法达到道德上的完美。此外，人天生渴望幸福，这是上帝赋予的本能，而这种渴望在今生永远无法完全实现，尤其是在履行职责的同时还要兼顾自身的欲望。因此，基于以上两点原因，人生必然会有延续，在延续的生命中，人的道德修养得以继续，并最终获得幸福。

灵魂不朽是一种实际的必然性。他所说的“实际的”，是指需要运用实践理性。实践理性就是道德思考。

也就是说，如果道德思考有任何意义，就必须假定存在一个来世，在那里，道德追求、对善的追求、对善意的追求可以实现。而且，如果存在一个能够实现这一切的来世，那么我们就必须假定存在一位道德存在，他会保证人们获得与其德行成正比的幸福。因此，实践理性有两个道德上必然的假定。

灵魂不朽是上帝的旨意。他在宗教著作中更详细地阐述了这一点。他把这部分内容解释得更透彻了。

让我用这种方式快速概括一下。他所做的，是试图在他所描述的道德意识、上帝概念以及传统的宗教态度（即对上帝的态度）之间找到关联。现在，在道德意识方面，我们发现，理性通过绝对命令来立法，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

理性制定法律。是的，你看，与之相关的是，人们将上帝视为神圣、公正的立法者，并怀有相应的宗教敬畏之心，其中也包括服从。道德意识也表现出一种追求幸福的自然倾向，而这种倾向往往与理性所制定的法律相冲突。

与此相关的是认识到上帝是良善的供应者，祂会祝福我们的顺服。当然，宗教态度也包含着感恩的爱。在道德良知和道德意识中，存在着良心的体验，也就是说，当你良心不安时，会有一种感觉在提醒你、刺痛你。

而与之相关的，是对公正法官的理解，即法官会评判行为的道德价值。相应地，也体现了宗教上的尊重态度、对法律的敬畏等等。然而，我们很难确切地知道他的意思。

必须假定存在的上帝必须是这种类型的上帝？这就是上帝的真实面貌吗？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回应他吗？他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说，对上帝和宗教生活的概念仅仅是我们宗教经验、道德经验的一种心理投射？当然，后一种解释是伦理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宗教诠释所采用的，而前一种解释，即上帝本来的样子，则是更为传统的宗教方法所采用的，只是带有一些限定条件。正是从这种谈论上帝的方式中发展出了19世纪早期自由神学的一些流派。

因为如果你的神学仅仅是伦理学的延伸，那么你就拥有了一种新的神学方法，这种方法无法触及圣经启示的深处。因此，19世纪自由神学的一个分支正是在此时从康德的思想中萌芽出来的。顺便一提，康德曾在信中发誓，如果他撰写有关基督教的文章，就会被指控这样做，并被禁止讲学或出版。

他为自己辩护。然而，对于一个曾说过说谎永远是错误的人来说，很难相信他会说出这样的话。但争论仍在继续。

除此之外，在宗教书籍中，他谈论的是上帝的国度，是基督。你看，在基督教中，基督代表着道德完美的理想。

这是伟大的榜样。基督之死是出于责任感而行动的最高典范。不是出于我的意愿，而是出于我的本能。

因此，康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了后来被称为赎罪的榜样理论。榜样理论认为，基督之死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至高无上的道德榜样。

如果仅此而已，那么很显然，东正教传统会反对康德。这至少是不够的。至于他是否意在阐述更多内容，则很难说。

显然，他的书名并非意在囊括关于宗教的一切，而仅仅局限于理性范畴之内。或许关键在于此：启蒙运动试图论证宗教的基本真理，而康德却并未尝试这样做。

那种形而上学的证明是不可能的。但他确实认为，假定宗教的基本真理是合理的。你明白吗？正是由于由此产生的体系整体上具有理性的连贯性，其中包含了道德立法者等等，才使得假定这些真理如此合理和可信。

所以，就证明信念而言，你必须说，康德在事物的整体连贯性方面确实是一位融贯论者。
